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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11月16日下午5时许，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

与靖江路辅路交会处十字路口，一位家长牵着

四五岁大的孩子，无视对面红灯的警示，躲闪着

车流走了过来。“这次赶时间，下次一定注意，给

孩子做个好榜样。”面对《法治日报》记者“为何

要闯红灯”的提问，这位家长有些不好意思地摆

摆手说道。

  这是当天50分钟时间里，该路口闯红灯的51

位行人中的两位。其间，还有不少骑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的闯红灯者。

  行人闯红灯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

不少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来整治行人闯红

灯行为，包括对违法者进行人脸识别、大屏幕曝

光等，取得了一定效果，人们的规则意识、安全

意识、文明意识也在逐步形成，但还未能完全根

治这一违法行为。

  如何解决行人闯红灯问题？近日，记者进行

了调查采访。

闯红灯很常见

没意识到危险

  上述十字路口，旁边就是成林道地铁站D出

口，附近有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天津市第七中

学以及几个住宅区，平日里不管是上下班时间

还是非通勤时间，人车流量都较大。

  50分钟51位闯红灯的行人中，既有行色匆匆

的年轻人，也有步履蹒跚的老人，既有家长带着

孩子，也有穿着校服的中学生。

  一名年轻人闯红灯，一路还在低头看手机，

记者拦住他询问时，他直言没有太注意红绿灯

变化。一位老人闯红灯，原因是他到路口时刚好

错过绿灯，又觉得等个红灯时间太长了。4名中

学生结伴闯红灯，他们告诉记者，这个路口车辆

速度不快，自己会注意避让，感觉不会有危险。

  记者走访发现，在很多路口，行人闯红灯已

经成为常态。

  11月26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将台路、花家地街与京密路交会处的一

个十字路口，在30分钟内发现有16名行人闯红

灯。一位女士闯了红灯之后，面对记者采访时有

些羞愧地解释道：“不知为何，这个路口的行人

红绿灯，与对面另一条路的红绿灯亮起时间不

一样，每次都要等半天，但变绿后十几秒就会

灭，所以我就提前走过去了。”

  哪怕是晚上，视线变差、车速可能提升的情

况下，仍有不少人闯红灯。11月16日晚10时，记者

来到位于天津市河东区靖江路地铁站A口附近

的一个十字路口，在40分钟时间里，74位行人有

34人闯了红灯。一位闯红灯者认为：“晚上车少，

刚刚人行横道没一辆车通过，自己站那等感觉

‘挺憨’。”

  记者还发现，一些人闯红灯是受了周围闯

红灯人的影响。本来有些人在路口耐心等红灯，

一看到有人闯了红灯，便紧跟而上。甚至还会出

现一人闯红灯带动一群人跟着闯的现象。

  当然，除主观因素外，也有人表示闯红灯是

“被迫而为”。

  安徽省淮北市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家

附近路口人行横道的红绿灯，由于隔得很远且

中间有高架桥桥墩，因此经常被路过的车辆或

桥墩挡到，有时候稍不注意就会走错、闯了

红灯。

  天津市河北区居民李先生说，他所在的公

司附近有几处红绿灯，只要一变绿就一直不停

在闪，不知道是绿灯刚开始还是快要结束。有时

候走到路中间绿灯突然变红，再加上路中间没

有隔离等待区，一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只能加速

闯红灯通过。

违法处罚太轻

难以发挥作用

  实际上，近年来因行人闯红灯引发的交通

事故乃至亡人事故屡见不鲜。近日，浙江温岭72

岁的肖阿婆骑自行车闯红灯被大货车撞飞身

亡。前不久，江西萍乡两位老人闯红灯过马路，

超速行驶的摩托车紧急刹车避让时摔倒，驾驶

员当场死亡。

  面对一个个血的教训，为何有些人仍无动

于衷？

  在天津市公安交管局秩序支队副支队长邢

毅看来，很多人并未意识到闯红灯行为背后隐

藏的危险，以及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可能造成的

严重危害，没有对遵守交通信号灯引起足够重

视，认为顶多给自己带来少量的经济损失———

违法处罚。

  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穆之介绍，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汽车闯红灯会被罚

款扣分，而行人闯红灯仅罚款5元至50元或口头

批评教育，况且实践中行人因闯红灯被处罚的

很少，法律的惩戒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让很

多人有恃无恐。

  来自江苏泰州的王先生今年初曾做过一个

月的交通协管员，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执勤时每

天都会遇到行人闯红灯的行为，基本上就是批

评教育，很少见到罚款的，即便罚款，也就是20

元，很多违法当事人对此基本持无所谓的态度。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处

民警董斌说，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人是知道闯

红灯违反交通规则的，明知而为之，表明现行法

律对闯红灯的规定及处罚措施对行人而言收效

甚微，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律

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镇

胜看来，行人闯红灯多发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是

大众对道路安全认知以及安全教育存在偏差。

一些人认为在马路上行人有绝对优先权，对行

人闯红灯危害的警示教育不够，让人觉得闯个

红灯“没什么大不了的”。

各地积极治理

形势有所好转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些少有行人甚

至没有行人闯红灯的路口。11月21日是个周日，

记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营口道交叉口，

附近有滨江道步行街等商业场所，人流量很大，

但没有见到行人闯红灯的情况。

  周边的店家告诉记者，附近不仅经常有交

警执勤，前两年还上线了“电子警察”，专门抓拍

行人闯红灯行为，并在大屏幕上曝光违法者，

“被曝光多丢人，大家自然就遵守交通规则了”。

  实际上，为了减少行人闯红灯行为，各地交

管部门想了各种办法。

  福建晋江线上线下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对

人流量较大路口的志愿者交通劝导力度，在媒

体上曝光行人闯红灯行为；同时，在人流量较大

的14处路口，启用“行人过街语音提示系统”———

当红灯亮起时，如果行人进入人行横道起始线，

两侧的设备通过红外线感应，会立即发出语音

提示。

  “多措并举之下，晋江行人闯红灯违

法行为大幅减少。”晋江市公安局

交 警 大 队 一 中 队 民 警 刘

斌说。

  从设置人行道闸

机到人脸识别闯红

灯人员，从现场大

屏幕曝光到将

违法行为抄告

所在单位，济

南交警推出

一系列“治

理药方”，效

果明显。

  “我们

将 机 动 车

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和

斑马线、红绿

灯等道路与交通

设施的规划与设

置，通过合理规划及

采纳民意热线中市民的

合理建议，尽可能符合多数

市民的习惯与意愿。”济南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处处长王宏

斌说。

  天津市公安交管局秩序支队指导大队副大

队长蔡霖峰介绍，天津交警不断向科技要战斗

力，一方面，针对重要路口行人多不易取证等问

题，配套建设了一批具备闯红灯违法行为人脸

识别采集功能的电子警察；另一方面，在不具备

建设条件的路口，使用警用无人机对区域的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提示纠正和教育处罚。

  “相较于交警现场发现、纠正的传统治理模

式，线上、线下互动治理的模式，提升了执勤交

警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处置能力，助力

交通参与者的良好行为养成。”蔡霖峰说。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交通

运输法研究会副会长郑翔告诉记者，近年来，很

多地方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根据交通流量合

理调整红绿灯设置的地点和时长，设置行人能

自动控制的红绿灯，把主动权交给行人，这些举

措都有助于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马社强看来，行

人闯红灯这一现象需要纵向对比来看，与10年

前相比，人们的规则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

都在逐步形成，现在行人出行肯定更加文明，交

通秩序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加强惩处力度

提升守法意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闯红灯者可能

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及风险，但很多司

机以及遵守交规的行人，都对闯红灯行为嗤之

以鼻、颇为反感。不少路人接受采访时提出：一

旦出现交通事故，悔之晚矣，希望相关部门对行

人闯红灯行为进行更有力的整治。

  在当下各地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

如何进一步解决行人闯红灯问题？采访的专家

和业内人士纷纷建言献策。

  胡穆之认为，行人闯红灯行为的本质，是行

人的自由通行权与车辆通行权之间，出行安全

与交通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有遵守规则

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自由。

  “以保护交通各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为核心，

综 合 施 策 。

通过科学立法，完

善相关法律规范，增加违法

成本，包括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将闯红灯屡次不

改者纳入个人征信系统等，让违法者真正感觉

到痛，才能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进而有效治理

行人闯红灯现象。”胡穆之说。

  他进一步分析说，可参考现行交规，对闯红

灯行人执行违章扣分制，每闯一次红灯扣相应

分数，一个计分周期（年）内扣满一定分数，则到

交管所集中学习交通法规、接受教育。

  在魏镇胜看来，应推行强制力手段，行人闯

红灯被抓拍后，除了在大屏幕上播放外，还应通

知到违法者的工作或学习单位，只有这样才能

起到警醒、警示的作用。

  多位专家普遍认为，解决行人闯红灯问题，

应注重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在一些地方，针对行

人闯红灯行为，要求违法者在路口作志愿者，对

下一个闯红灯人员进行劝导，以此让违法者更

深刻地理解交通规则的重要性。这一举措被多

位专家所认可。

  “应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让违法者认识

到交通违法的危害，知道交通活动中哪些该

做、哪些不该做、做错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

后果，才能让当事人真正尊法守法。”马社强

说，交通安全治理不是公安交管部门一家的事

儿，需要社会共治，只有人人参与才能形成良

好的交通秩序。

  邢毅说，多年来，天津始终将交通安全“七

进”宣传作为推动交通秩序提升的一项重要抓

手，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在入校

宣传方面，在向教师、学生传播法律知识的同

时，学生也将所学到的知识转述给家庭成员，

进而取得了法律宣传、事故预防1加1大于2的

效果。

  “只有行人从思想上改变对闯红灯这一问

题的看法，人们整体的交通认知素质得到提升，

行人闯红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可能是

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魏镇胜说，这就需要不

断地加强宣传，丰富宣传形式，让交通规则意

识、安全意识真正入脑入心。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郄建荣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

委以及北京市、河北省等7省（市）政府联合印发

《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

重点区域今冬明春的大气污染防治作出精细

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要求，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下

降1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5%，重污

染天气基本消除。

  随着这两个重磅文件的出台，“十四五”蓝

天保卫战已经全面打响。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

人指出，今年的攻坚行动将聚焦人民群众反映

比较强烈的重污染天气，以减少重污染天气和

降低PM2.5浓度为主要目标，继续在重点地区

开展监督帮扶，严惩恶意违法。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重污染仍时有发生

  2020年末，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宣布，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9项约束性指标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超额完成，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取得重要成效。该负责人

说，“十三五”这5年是迄今为止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5

年，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

  其中，蓝天保卫战成效尤其显著。“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渐成常态，我国仅用7年左右时间

走过了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30年的空气治理进

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金南说，2013年至2020年，我国首批实施

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浓度下降

48.6%，优良天数比率上升17.9个百分点，重污染

天数下降八成以上。但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质

量的改善还是中低水平上的提升，从量变到质

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空气质量总体上仍未摆

脱“气象影响型”。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介绍，2020年全国仍有125个城市

PM2.5年均浓度超标，PM2.5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性控制；臭氧浓度呈缓慢升

高趋势，已成为仅次于PM2 .5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不利气象条件

下，重污染天气依然时有发生。

  刘炳江说，在地域上，2020年全国近一半的重污染天数发生在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

和用地结构不合理，是造成重污染天气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在时段上，绝

大部分重污染天气集中在秋冬季（10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秋冬季扩散条

件下降叠加采暖污染排放，使得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较高。

多措并举科学减排

确保方案落地见效

  每年的秋冬季既是大气污染的高发季节，也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时

刻。在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十四五”蓝天保卫战怎么

打至关重要。

  《方案》称，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是减少重污染天气

和降低PM2.5浓度，并明确了北京市等7省（市）各相关城市2021-2022年秋冬

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要求北京市PM2.5浓度要控制在45.3微克/立方米，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要控制在6天以内。 

  根据《方案》要求，生态环境部已从科学减排、守好“数据生命线”、持续

开展重点区域大气质量监督帮扶等方面作出全面安排，这套组合拳将确保

《方案》落地见效。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险峰表示，今年将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落实钢铁行业去产量相关要求，积极稳妥实施散煤治理等10项

重点任务。“遇到重污染天气时，我们要求地方依法按照已经制定的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启动预警，该什么级别就启动什么级别；继续实施重点行业绩

效分级、差异化减排措施，而不是大范围地搞停产，尽可能地减少对企业正

常生产的干扰。”

  吴险峰说，《方案》首次提出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铁行业实施错峰生

产，“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信部引进‘赛马机制’，环保绩效好的企业可以不错

峰或者自主减排，绩效差的要多错峰，不允许地方不分环保绩效水平，所有

企业都搞平均主义”。

  就守好“数据生命线”，生态环境监测司一级巡视员刘舒生介绍，从今年

开始，生态环境部按照“十四五”1734个国控站点，开展全国339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评价、排名和考核，实时发布所有国控站点的6项指

标监测数据。

  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督察专员李天威说，从2017年开始，生态环境部统筹

全系统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和骨干力量，在重点区域创造性组织实施了大气

监督帮扶工作。通过开展40多个重点专项任务排查，共帮助地方发现了28.4

万个问题，全面摸清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环境问题，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涉气

环境问题，全力保障了“十三五”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的圆满完成。

  李天威表示，生态环境部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方

向不变，力度不减，锚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特别是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目

标，在重点区域继续组织开展监督帮扶工作，推动“十四五”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开好局、起好步。

借鉴以往成功经验

强化监管依法治污

  《方案》指出，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将作为“十四五”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的关键举措。

  “往年的攻坚范围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和长三角，一共80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今年聚焦到59个城市，跟原来80个城市相比有进有出，总

体上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由于重污染天气已经基本消除，除了保留苏北、皖

北7个城市参照执行以外，其他城市不再纳入攻坚范围。”吴险峰说，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39个城市的基础上，今年的攻坚行动增加河北北部

3个城市、山西北部3个城市、山东东南部6个城市以及河南南部8个城市，共

增加20个城市。

  《方案》提出，要借鉴以往秋冬季攻坚行动成功经验，避免出现不担当不

作为、放松监管要求等问题。

  “秋冬季期间，生态环境部每月通报各地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对每季度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达不到目标任务、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空气质量指数

（AQI）持续‘爆表’的城市，下发预警通知函；对未能完成终期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任务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城市，公开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发现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方案》提出，结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安排，将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重点攻坚任务落实不力、环境问题突出的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范畴。对问题严重的地区视情开展专项督察。

  吴险峰表示，根据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今年《方案》作出

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坚决反对

“一刀切”。针对《方案》提出的“59个城市既要控制PM2.5浓度，又要完成重污

染天数”的目标，生态环境部明确要求，地方必须坚决防止为了完成目标任

务采取先停再说、一律关停等敷衍应对、临时性措施。同时，还要确保人民群

众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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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闯红灯、快递外卖电动车横冲直撞、车辆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占用应急车道、

“路怒症”……这些都是交通不文明行为，有碍交通安全，近年来因此发生的交通事故

也是不胜枚举。

  交通安全，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在第十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即将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法

治日报》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交通不文明行为，探寻解决之道，并从今天起在“法治经纬”

版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者按

行人过马路闯红灯为何屡禁不止
行人闯红灯问题调查

  ● 一个路口50分钟内有51位行人闯红灯。

一名年轻人闯红灯，一路还在低头看手机，直言没

太注意红绿灯；一位老人闯红灯，原因是刚好错过绿灯

又不想等红灯。4名中学生结伴闯红灯，声称这个路口车

辆速度不快，自己会注意避让，感觉不会有危险

  ● 一些人闯红灯是受了周围闯红灯人的影响。本来有些

人在路口耐心等红灯，一看到有人闯了红灯，便紧跟而上。甚至

有一人闯红灯带动一群人跟着闯的现象

  ●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闯红灯行为背后隐藏的危险，以

及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同时，法律的惩

戒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让很多人有恃无恐

  ● 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增加违法成本，包括加

大经济处罚力度，将闯红灯屡次不改者纳入个人

征信系统等，让违法者真正感觉到痛，才能

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进而有效治

理行人闯红灯现象


